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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九棵树艺术基金会

评审专家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上海九棵树艺术基金会（ 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

评审专家的管理，确保评审工作公平、公正、规范， 根据《上海九

棵树艺术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》及《上海九棵树艺术基金会项目资

助评审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评审专家是指按照规定程序推荐遴选、具

有参加基金会项目评审工作资格的专门人才。评审专家包括艺术专

家、艺术管理与项目管理专家、财务管理专家以及熟悉艺术工作的

资深媒体人。

第三条 基金会设立评审专家库，负责专家库的建设、 维护、

使用和管理。

第四条 评审专家由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、影视、动漫、 戏剧

曲艺、音乐舞蹈、美术文博、网络文艺等相关专业或者领域的专业

人士，高等院校和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相关教学 研究人员，精通相

关领域成本核算和财务审核的专业人士， 宣传文化主管业务部门相

关负责人，以及本市文化艺术领域有关领导组成。

第五条 评审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熟悉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，能正确把握评审导向；

（ 二）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，思想观点正确，

作风正派，坚持原则，能认真、客观、公正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；

（ 三）具有中、高级（ 副教授、副研究员、二级导演、二级编

剧、二级作曲等）及以上职称（含副高职称）的专业技术职称或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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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专业水平，能胜任基金会项目评审工作。对有特殊才华和较高威

望的中青年专业人员可予以放宽。

（ 四）在专业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 具有一

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熟悉本专业或者本行业国内外情况和发展动

态；

（ 五）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，特殊情况可以适

当放宽；

（六）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。

第六条 评审专家应当在评审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与评审工作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及文件；

（二）准确把握基金会资助政策和评审标准；

（三）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作出判断并提出评审意见；

（四）保证参加评审工作的时间，完成规定的工作底稿；

（五）接受基金会的监督管理；

（六）基金会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七条 评审过程中的评审纪律，评审专家应当按照 《上海九

棵树艺术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评审专家的推荐和入库

（ 一）基金会根据业态发展和评审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及 时对评

审专家库进行充实。专家人选由文化宣传主管部门和协会、院校，以

及评审专家库内的专家推荐；

（二）基金会根据评审专家遴选条件对推荐专家人选进行初审，

报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后，经本人同意，纳入评审专家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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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纳入专家库的专家应当认真填写基金会《项目评审专家

库成员登记表》，并在发生工作单位变动、研究领域变化等情况时，

及时告知基金会更新相关信息。

第九条 评审专家的选取和邀请

（一）每期项目评审会议前，基金会根据专业类型和评审工作

的实际需要从评审专家库内，以随机抽取和定向选取相结合的方式，

形成本期项目评审的专家组建议名单，定向选取评审专家的比例一

般不超过 50%；

（ 二）每期选取评审专家时，应当根据情况选取必要的 候补

评审专家，并按先后顺序排列递补；

（ 三）评审专家组建议名单， 由基金会向评审专家发出参加

评审工作的邀请。评审专家一期一聘，承担项目评审职能；

（四）对参加评审工作的专家，基金会应按照参评项目的数量

和材料阅读量，根据专家评审费用标准支付专家评审费，按有关规

定不能领取基金会专家评审费的除外。基金会相关人员参加评审工

作，不得领取专家评审费。

第十条 基金会应对评审专家库进行动态管理：

（一）对入库评审专家担任评委的出席情况、工作情况进行记

录，作为调整、选用的重要依据；

（二）对因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胜任评委工作和本人主动申请

不再担任评委工作的，及时进行调整；

（ 三）做好入库专家的信息维护，及时更新相关信息，定期

复核入库专家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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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对有以下违纪违规行为的评审专家，经核实一律取

消评审专家资格，清出评审专家库。对情节严重的， 基金会保留追

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（一）不履行评审职责或者给予评审项目不公正评审；

（二）刻意隐瞒回避项目或者未按规定执行回避制度；

（ 三） 违反保密承诺，披露评委身份或者泄露与评审有关的各

类信息；

（四）侵害评审项目所有者的知识产权；

（五）利用评审工作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上海九棵树艺术基金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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